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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公 告

（第 60 号）

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

议于 2025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《江门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区域

协同规定》，业经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批准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6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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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区域协同规定

（2025年11月4日江门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 2025年12月4日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）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江门市与珠海市、中山市的固体废物污

染协同防治，推进区域固体废物综合治理，保障公众健康，维

护生态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，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与珠海市、中山市固体废物污

染协同防治及有关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市与珠海市、中山市固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坚

持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和污染担责原则，实行区域统筹、

数字赋能、联防联控联治。

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

领导，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建立协同防治合作机制，组

织开展固体废物污染协同防治的有关工作。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本

辖区内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有关工作。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

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与珠海市、中山市

有关区人民政府和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建立辖区间固体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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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污染防治的协同工作机制。

经济功能区管理机构按照规定的职责开展固体废物污染

防治区域协同工作。

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建

立工作协调机制，并就下列事项开展协商研究：

（一）交流、研判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形势、成效和问题；

（二）固体废物跨区域集中处置协作事项；

（三）联合打击跨市非法转移、倾倒、处置固体废物有关

事项；

（四）固体废物跨区域污染环境案件联合办理事项；

（五）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协作事项；

（六）其他需要协商研究的事项。

工作协调会议实行轮值制度，每年召开一次。遇有特殊情

况，应当及时召开。

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是工作协调会议的牵头单位，负责与

珠海市、中山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口开展工作衔接，并统筹

安排本市需提交工作协调会议研究的事项，按照规定提交研究

解决。

第六条 市发展改革、教育、科技、工业和信息化、公安、

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

卫生健康、应急管理、市场监管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主管部

门以及海事管理机构，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固体废物污染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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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的有关工作，加强与珠海市、中山市对口部门的工作协同，

遇有第五条第一款规定需工作协调会议协商研究事项的，应当

及时向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送。

第七条 本市在编制有关专项规划时，涉及与珠海市、中

山市市际交界地区固体废物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的，应当加

强与珠海市、中山市的沟通和协商。

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行业共性特点，会同

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固体废物分行业污染

防治政策措施，共同推动有关行业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。

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固体废物集中

处置设施建设，推动固体废物处置能力与产生量总体匹配。

市人民政府应当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协商建立固体

废物集中处置设施跨市协作的联动机制，促进区域管理成本优

化和利用处置能力提升。

鼓励和支持建设区域性固体废物利用、处置设施。鼓励和

支持本市固体废物利用、处置单位按照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，

参与协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固体废物利用、处置。

第十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固体废物信息化管

理，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固体废物污染协

同防治的信息共享机制，通过实时共享数据，推进固体废物收

集、转移、处置等全过程监控和信息化追溯。

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快构建覆盖全类型、全过程的



- 5 -

固体废物统计体系，建立固体废物种类、产生量、回收利用量

等基础数据统计和发布制度。

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推动危险废物、城镇

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、建筑垃圾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等固体废

物转移电子化管理，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加

强固体废物转移信息电子化共享。

本市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有关部门加大对跨

区域陆路、水路运输通道检查力度，加强对从事固体废物跨市

运输车辆、船舶的监督检查，强化对驾驶人员的宣传教育，督

促运输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主体责任。加强固体废物运输车

辆、船舶行驶轨迹和固体废物转移情况的联合监管，确保将固

体废物按照规定运输到指定地点。

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联合建立固体废物处置、运输企业信用管理制度，探索

建立信用评价的共享机制。对守信运输企业探索建立三市互认

的白名单制度。

第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开展

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合作，支持采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完善固体废

物综合利用方式，提高综合利用水平，降低固体废物填埋处置

量。加强废弃物循环利用，鼓励再生材料推广应用，推进“无

废城市”建设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。

鼓励企业在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，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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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开展危险废物“点对点”定向利用。

市人民政府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再生资

源区域交易中心，制定统一的交易规则和管理规范，促进再生

资源规范化管理。

第十三条 本市加强与珠海市、中山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

的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、先进技术推广以及科学普及等方面的

合作，健全政策扶持机制，定期开展交流活动，推动固体废物

污染防治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成果共享。

鼓励和支持本市科研单位、高等院校、企业等与珠海市、

中山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攻关，研究开发固体废物源头减量、

综合利用、集中处置等新技术。鼓励学会、协会、商会、联合

会、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制定有利于固体废物减量化、资

源化、无害化的团体标准，推动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。

第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健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

案，建立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在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

事件应急准备、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方面的协同机制。

发生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时，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

需要及时向珠海市、中山市通报可能或者已经发生的污染事件

情况，开展联动处置、事后恢复等工作，协同预防和控制污染。

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会同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有

关部门适时联合开展固体废物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演练，提

升应急协同能力。



- 7 -

第十五条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

民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跨区域行政执法联动响应和对口协作机

制，加强违法线索移送、案件移送、联合执法、执法协助、信

息共享等工作的协同。

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防范打击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

工作机制，运用卫星遥感、无人机巡查、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

强化对生态环境敏感区、未利用地或者空闲地的动态监管和监

控预警，适时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对市际交界地区组织

开展联合检查。

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与珠海市、中山市人民政府有关

部门加强业务培训和执法经验交流，开展典型案件分析研判，

共同提高执法水平。

第十六条 本市与珠海市、中山市共同建立健全固体废物

污染防治领域司法工作协作机制，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

接工作，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，支持和推动生态环境保

护公益诉讼，共同预防和惩治固体废物污染违法犯罪活动。

第十七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同珠海市、中山

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协同监督机制，通过联合开展

执法检查、视察、调研等活动，加强对本规定实施情况的监督。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26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


